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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界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特质的认识存在含混不清的问题，基
于伊斯兰政治思想的视角对比伊斯兰极端派政治思想家和伊斯兰温和派

政治思想家之间观点的异同，对厘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概念及其特点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分析埃及历史上四位重要伊斯兰政治思想家

的主要观点，提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核心特质是强调“真主主权”与现实世

界的“对立性”，鼓动“武装圣战”的“暴力性”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

段。 因此，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讨论，也应当依据“对立性”和“暴力性”
来予以定义和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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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长期以来，学界对

于如何界定伊斯兰极端主义存在着许多分歧。 一方面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一个相对

宽泛的议题，人们可以从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加以诠释，从而造成某

种“不确定性”①；另一方面，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特质的讨论，仍存在混淆伊斯兰教

教义、伊斯兰温和派政治思想和现实政治实践之嫌。 当前，重新审视和讨论伊斯兰

极端主义的特质，尤其是基于伊斯兰政治思想的视角对比伊斯兰极端派思想家与伊

斯兰温和派思想家观点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厘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概念及其特点，
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本质。

一、 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综述

学界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政治性”特
征。 伊斯兰极端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围绕政权归属问题展开斗争的政治运动。② 其

次，“普世主义”诉求。 “伊斯兰极端主义”力图否定现存的以领土主权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否定以世俗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原则，要求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Ｓｈａｒｉａ）为基

础的伊斯兰秩序。③ 第三，“极端化”和“激进化”倾向。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代伊

斯兰主义中持激进或者极端主张的思想观点、政治与社会主张的总称，它背离宗教

的和平本质，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构成了宗教主义的本质特征”④。 巴

兰（Ｚｅｙｎｏ Ｂａｒａｎ）则将“伊斯兰极端主义”界定为“通过暴力手段如炸弹袭击和绑架

等来达到特定的伊斯兰宗教目的”，强调“伊斯兰极端主义”不属于伊斯兰教的范畴，
因为“传统的伊斯兰教义本身不必然包含暴力”。⑤ 第四，曲解《古兰经》。 伊斯兰极

端主义的特质之一在于对《古兰经》进行歪曲和误读。 “宗教极端主义是个泛称，它
所指的是各种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倾向，或者假借宗教名义进行的违法犯罪活

动。”⑥“宗教极端主义是‘宗教’与‘极端主义’的复合概念，指宗教中含有极端主义

的成分或因素，是宗教性的极端主义”，或是“在宗教名义下的极端主义”，即“为达到

一定目的而以宗教名目活动的极端主义”。 从这个角度讲，“伊斯兰极端主义”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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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贵：《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载《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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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１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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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期，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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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表述为“伊斯兰教中的极端主义因素”，也可以被表述为“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以

伊斯兰教为名目的极端主义活动”。① 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典型

特征之一是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从事极端化的活动。
但是，学界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论述，在解释现实问题时存在解释力不足的

缺陷。 如果我们将“与政治相关”作为判定某种思想是否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

要标准，那么实行“法基赫的监护”（Ｖｅｌａｙａｔ⁃Ｅ⁃Ｆａｑｉｈ）②的伊朗将被视作是“奉行伊斯

兰极端主义的国家”；而如果将“伊斯兰普世主义”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判定标

准，那么我们对“乌玛”（Ｕｍｍａｈ）的概念的解读将出现偏差，进而造成对伊斯兰政治

团体性质的误判，尤其可能将具有“泛伊斯兰”特征的政治团体定为“极端组织”；如
果我们将“极端化”和“激进化”作为评判“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标准，则可能因“同语

反复”而难以准确界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概念。
学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多样化解读，其背后反映的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内涵

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在很多时候，学者更多地是基于某些具有“伊斯兰极端主义”特
征的团体组织或宣扬“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宗教学者，来反推“伊斯兰极端主义”
的概念，无形中掉入了“当我看到我就知道”③的学理尴尬。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

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温和主义”的思想进行对比和区分，基于伊斯兰极端

派和温和派学者论述的观点，来考察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特征。 下文选取伊斯兰世界

两位温和派政治思想家和两位极端派政治思想家，通过对四人思想异同的分析，探
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特征。

二、 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温和主义政治思想的共性

本文将分析伊斯兰极端派和温和派政治思想家之间的差异，以此探究伊斯兰极

端主义与伊斯兰温和主义的异同。 伊斯兰政治思想家论述的内容涉猎广泛，且各时

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导致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存在差异。 “分析相关伊斯

兰思想家的思想时，相较于讲话，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其作品；相较于实践，应该更重

视其理念。”④因此，通过对比这些伊斯兰政治思想家代表作的主要观点，分析各思想

家政治主张的异同，有助于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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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宜久：《宗教在当代社会的蜕变》，载《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 页。
Ｓａｉｄ Ｓａｆｆａｒｉ，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ｅｒｇｙ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Ｒｕｌｅ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７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１， １９９３， ｐｐ． ６４－８２．
“当我看到我就知道”（ Ｉ ｋｎｏｗ ｉｔ ｗｈｅｎ Ｉ ｓｅｅ ｉｔ）是 １９６４ 年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Ｐｏｔｔｅｒ

Ｓｔｅｗａｒｔ）在阐述自己评判“淫秽刊物”时的名言，此后引申为那些难以界定其概念但却常见的社会现象。
Ｒｏｘａｎｎｅ Ｌ． Ｅｕｂｅｎ ａｎｄ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Ｑａｓｉｍ Ｚａｍａ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ｌ⁃Ｂａｎｎａ ｔｏ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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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胡代比（Ｈａｓｓａｎ Ｈｕｄａｙｂｉ， １８９１ ～ １９７３ 年）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

称“穆兄会”）的第二任总训导师（ｍｕｒｓｈｉｄ），也是埃及历史上伊斯兰温和主义的重要

代表人物。 胡代比的代表作是 １９７７ 年出版的 《宣教者，而非教法官》 （ＤｕａｔＬａ
Ｑｕｄａｔ）一书，该书“代表着伊斯兰温和政治思想对于伊斯兰极端政治思想的回

击”①。 胡代比在书中不仅阐述了自己的伊斯兰政治思想，而且针对当时在埃及兴起

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 胡代比因此被学界普遍视为埃及历史上伊斯

兰温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优素福·格尔达维②（Ｙｕｓｕｆ ａｌ⁃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１９２６ 年～ 　 ）是埃及伊斯兰教义学家、

国际伊斯兰学者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主席，是当代最负盛名

的伊斯兰思想家之一。 格尔达维曾一度被认为是埃及穆兄会的领导人。③ 格尔达维

著述颇丰，《伊斯兰的合法事物与非法事物》（Ａｌ⁃Ｈａｌａｌ Ｗａｌ⁃Ｈａｒａｍ Ｆｉｌ⁃Ｉｓｌａｍ）代表了

格尔达维的主要政治思想。 由于在 ２０１１ 年埃及“一·二五革命”期间的“煽动性”言
论以及对于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赞扬言论，格尔达维在 ２０１７ 年被一些阿拉伯国家列

为“恐怖分子”④，但阿拉伯国家绝大多数学者和媒体仍将其视为“温和派伊斯兰学

者”。⑤ 本文依据阿拉伯国家主流学界的立场，将格尔达维视为“伊斯兰温和派学

者”，并据此探析格尔达维的思想。
赛义德·库特布（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 １９０６～１９６６ 年）是公认的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思

想的代表人物，其主要代表作是在狱中完成的著作《路标》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ｓ）。 库特布认

为，现代埃及社会仍处于“蒙昧主义”（ ｊａｈｉｌｉｙｙａｈ）时代，因此必须通过“圣战”来实现

“完全的真主统治”。 库特布在被处死时，其著作尚未完成，而且其论述的逻辑性也

并非十分严谨。 例如，尽管库特布抨击“异教徒”社会和“非穆斯林”社会为“蒙昧社

会”，但他同时也倡导“信仰自由”，反对“宗教强迫”，要求穆斯林必须牢记不存在宗

教强迫。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选择管理民政事务的法律，没有人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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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ｂａｒａ Ｚｏｌｌｎｅｒ，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Ｈａｓａｎ ａｌ⁃Ｈｕｄａｙｂｉ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ｂ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７， ｐ． ７０．

优素福·格尔达维现居卡塔尔，２０１７ 年曾被沙特、埃及、巴林和阿联酋等国政府列为“恐怖分子”。 但

是，学界对格尔达维的观点是否属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存在很大争议，绝大多数学者不赞同将格尔达

维列为“恐怖分子”。
２０１１ 年埃及“一·二五革命”期间，格尔达维曾经返回埃及，当时被媒体形容为“穆兄会领导人回归”。

但格尔达维自己否认担任“穆兄会”的任何职务。
２０１８ 年初埃及军事法庭缺席判处优素福·格尔达维死刑。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ｄ ｔｏ Ｌｉｆｅ ｉｎ

Ｐｒｉｓ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ｙｕｓｕｆ⁃ａｌ⁃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ｄ⁃ｌｉｆｅ⁃ｐｒｉｓｏｎ⁃ｅｇｙｐｔ⁃１８０１１８０６５８０５１２９．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

“Ｅｇｙｐ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Ｔｅｌｌｓ Ｔａｈｒｉｒ Ｍ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ｓ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１１ ／ ０２１８ ／ Ｅｇｙｐ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ｔｅｌｌｓ⁃Ｔａｈｒｉｒ⁃ｍａｓｓｅｓ ／ （ｐａｇｅ） ／ 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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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迫改变信仰和接受伊斯兰教。”①不过，库特布对于当代社会的反抗和敌视，以及

对于“圣战”的极端推崇，使其成为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重要奠基人。
穆罕默德·阿卜杜·赛莱姆·法拉吉（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ｂｄ ａｌ⁃Ｓａｌａｍ Ｆａｒａｊ， １９５４ ～

１９８２ 年）曾经是埃及开罗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后创立“圣战组织” （ Ｔａｎｚｉｍ ａｌ⁃
Ｊｉｈａｄ），在埃及国内招募极端分子，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当时的埃及政权。 “圣战

组织”对后世伊斯兰极端组织具有重要影响，“基地”组织现头目扎瓦赫里（Ａｙｍａｎ
ａｌ⁃Ｚａｗａｈｉｒｉ）曾是“圣战组织”的成员。 法拉吉因涉嫌参与 １９８１ 年针对埃及总统萨达

特的刺杀而被埃及安全机构逮捕，后于 １９８２ 年被处以绞刑。 法拉吉的极端主义思想

主要体现在其著作《被忽视的义务》（Ａｌ⁃Ｆａｒｉｄａｈ ａｌ⁃Ｇｈａｙｂａｈ）中，法拉吉也因此被视

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代表人物。②

客观而言，极端主义与温和主义伊斯兰政治思想的部分内容具有相似之处。 第

一，他们都强调“伊斯兰包罗万象” （ａｓｈ⁃ｓｈｕｍｕｌｉｙｙａ）的原则，反对“政教分离”，认为

伊斯兰无所不包，科学、政治、社会、经济都是伊斯兰的衍生部分，都不能离开伊斯兰

而单独存在；强调伊斯兰教具有最高权威，超越其他宗教、世俗和文化等意识形态；
推崇《古兰经》和“圣训”，强调经训作为“真主所赐”的最高理论来源，不容挑战和辩

驳；提出伊斯兰教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认为西方的宗教思想不能被照搬

到伊斯兰教上，反对将伊斯兰教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宗教。 格尔达维曾指出，“西方

将宗教（ａｌ⁃Ｄｉｎ）仅仅理解为与政治事务无关的概念……对于西方人来说，基督教意

味着教皇权威，主教的权威。 这与穆斯林的宗教概念完全不同，伊斯兰教既没有教

皇，也没有主教，更没有宗教独裁”③。 库特布则认为，“伊斯兰是真主规范人类生活

的一切启示，包含信仰原则，组织和司法原则，道德原则和人际关系原则，知识和学

科原则”④。
第二，伊斯兰政治思想家们对“世俗主义”普遍反感，他们将“世俗主义”等同于

“物质主义”，进而视其为西方侵略和压榨伊斯兰世界的工具甚至“阴谋”。 伊斯兰政

治思想家往往强调本国历史的伊斯兰特性，将其作为西方“世俗主义”的对立面；抨
击本国的世俗统治者和秉持世俗主义理念的精英，视之为“非伊斯兰”或者“非穆斯

林”，给世俗政治人物贴上“腐败”“堕落”等负面标签，强调其政治存在代表了西方世

·５３·

①
②

③

④

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ｓ，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Ｂｏｏ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０６， ｐ． ７０．
关于法拉吉的评论，参见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Ｂ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ｓｔｏｃｋ：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 １７２；《被忽视的义务》 全文参见 Ａｂｄ ａｌ⁃Ｓａｌａｍ
Ｆａｒａｊ， Ｔｈ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Ｄｕｔｙ，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Ｊａｎｓｅｎ，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６， ｐｐ． １５９－
２３０。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ｓｌａｍ，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ｌ⁃Ｆａｌａ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Ｆａｌａ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ｐ． ９．

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ｓ， ｐ．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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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利益。 胡代比支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强调在国家内部实行伊斯兰教法。①

格尔达维以土耳其为例，认为盲目引入西方的“世俗主义”导致土耳其走向衰落。
“我们无法完全通过教育、文化和公共信息等途径，割裂伊斯兰与现实社会的联系。
很多土耳其人仍在表象与根源、过去与现在、理念与现实之间徘徊彷徨……正如一

位土耳其女性作家所言：‘我们曾经是东方世界的领袖，而如今我们只是西方世界的

跟班。’”②库特布将“世俗主义”主导的埃及社会视为“蒙昧主义”，“我们必须将我们

自己从蒙昧社会、蒙昧概念、蒙昧传统和蒙昧权威中解放出来。 我们的任务不是与

蒙昧社会的行径妥协，也不是忠于蒙昧社会，而是要将其彻底推翻”③。 法拉吉提出，
埃及政府是生活腐化的“叛教者”，需要用暴力手段推翻它。 “尽管他们（统治者）礼
拜和斋戒，但是他们所倡导的仅仅是名义上的伊斯兰……穆斯林啊！ 拿起手中的刀

剑，抗击那些伪善和谎话连篇的统治者是你们的义务，否则真理就永远无法被穆斯

林认知。”④

第三，伊斯兰政治思想家们往往将建立“乌玛”（穆斯林共同体）作为最高理想。
在这些伊斯兰政治思想家看来，乌玛取代现有的民族国家的体制后，穆斯林的宗教

身份才能超越国籍、民族和种族身份，实现全世界穆斯林的团结。 一方面，伊斯兰政

治思想家认为，只有真正建立“乌玛”，伊斯兰世界才能走出分裂和衰落的状态。 库

特布明确提出，世界穆斯林需要“形成一个坚信‘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乌玛，只忠

于真主，否定其他一切权威，否定一切非伊斯兰的法律和信仰”⑤。 乌玛将会成为伊

斯兰世界的“先锋”，带领穆斯林“走上正途，穿越覆盖全世界的‘蒙昧’海洋”⑥。 法

拉吉认为，穆斯林应该团结一致，首先在自己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家”，
随后再通过“圣战”光复穆斯林失去的土地，最终建立一个团结的“乌玛”。⑦ 格尔达

维提出，“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国家’，扫除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障碍是每个穆斯

林的责任。 哈里发国家有三项基本职能：统一伊斯兰的土地，无论有多少国家和多

少土地，都要统一为一个伊斯兰国家；根据《古兰经》和“圣训”来制定国家宪法；国家

领导人应当从最有学识的伊玛目或者哈里发中产生，根据伊斯兰教法来治

理国家”⑧。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Ｄａｖｉｄ Ｌ．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Ｈｕｄａｙｂ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Ｃ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Ｅｓｃｈｅｗ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０７， ｐ． ３９．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ｓｌａｍ， ｐ． １０６．
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ｓ， ｐ． ２１．
Ａｂｄ ａｌ⁃Ｓａｌａｍ Ｆａｒａｊ， Ｔｈ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Ｄｕｔｙ， ｐ． ６７．
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ｓ， ｐ． ３３．
Ｉｂｉｄ．， ｐ． １２．
Ｍａｒｃ Ｓａｇｅ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ｐ． １５－１６．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ｓｌａｍ， ｐ．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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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伊斯兰思想家将“乌玛”或“穆斯林民众”视作其设想的“伊斯兰国

家”权威的最高来源。 胡代比曾提出，在“伊斯兰国家”中，统治者的权威源自民众，
应当通过协商选举产生国家的统治者。 统治者一旦犯罪，尤其是违反伊斯兰教法

时，其权威将受到削弱。 格尔达维也认为，“伊斯兰国家不会效仿霍斯劳（Ｋｈｏｓｒａｕ）①

或者凯撒（Ｃａｅｓａｒ）建立的国家，也不会将国家权力赋予某一个家族或家族支系的子

子孙孙之上……伊斯兰国家将建立在最完美的民主制度之上。 这种制度并不是对

西方民主简单的抄袭……如果统治者背离或者压迫民众，或者对于民众的建议充耳

不闻，民众有权解除统治者的职务”②

第四，推崇先知和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强调伊斯兰教相较于其他宗教的优越

性。 伊斯兰政治思想家普遍将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视为为政教关系和谐有序的典

范，以及后代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榜样。 库特布曾提出，“真主的启示创造了一代圣

人，这代人在历史上的成就无以伦比。 ……先知和圣门弟子依据真主的启示行事，
真主赐予《古兰经》，让穆斯林能够心无旁骛、毫无杂念”③。 胡代比也赞颂伊斯兰教

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时期，认为该时期伊斯兰教的领袖不仅信仰坚定，而且是经过民

主“协商”（Ｓｈｕｒａ）选举产生的贤人，是后世的典范。④

第五，伊斯兰政治思想家大多强调，伊斯兰教提倡“宗教绝无强迫”，以伊斯兰教

为主体的“伊斯兰国家”能够保证各信仰群体和民族的和谐相处，但是其前提应当是

其他“异教徒”接受在政治上的“保护民”（Ａｈｌ Ｄｈｉｍｍａｈ）⑤地位。 格尔达维指出，“伊
斯兰国家”应当保证少数群体和其他“非穆斯林”的人身安全和信仰自由，伊斯兰教

“反对针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暴力和攻击，甚至反对针对人和动物的暴力攻击”⑥，
但他同时也强调，新的国家要遵从伊斯兰教法，确立伊斯兰价值观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权威，“由乌玛来实行统治，意味着穆斯林们在伊斯兰教法之下以公议（ Ｉｊｍａ）为
名行使权力。”⑦胡代比认为，穆斯林和基督徒应当享受同等的社会权利。 “他们应当

根据各自信仰，依据各自方式，共同明确善良和正直的判断标准。 政府有责任为所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霍斯劳一世是萨珊波斯王朝君主，在后世的伊朗文学中，霍斯劳一世总是以正义的化身和完美的君主

的形象出现。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ｓｌａｍ， ｐｐ． ４３－４４．
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ｓ， ｐ． １５．
Ｄａｖｉｄ Ｌ．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Ｈｕｄａｙｂ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Ｃ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Ｅｓｃｈｅｗ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ｐ． ３９．
“保护民”的概念在伊斯兰世界非常盛行，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古代的伊斯兰国家相较于西方世界有着

相对宽松的“宗教宽容”（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的环境，但是“保护民”制度仍然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进行区分，非
穆斯林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往往低于穆斯林。 参见 Ｗｉｌｓｏｎ Ｈａｓｓａｎ Ｎａｎｄｗａ， “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ｓｌａ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３２， ２０１６， ｐｐ． ３１４－３２９．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ｓｌａｍ， ｐ． ７０．
Ｉｂｉｄ．， ｐ．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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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穆斯林和基督徒孩童提供教育，帮助他们完成幼儿和小学教育。”①但胡代比也指

出，在所设想的“伊斯兰国家”中，领导人应该是“见多识广”的伊玛目。 在胡代比看

来，“伊斯兰国家”的核心并不是“人人成为穆斯林”，而是要由熟悉伊斯兰知识的正

义之士，即“伊玛目”通过宣教逐渐改良社会，最终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社会”。②

伊斯兰政治思想家们崇尚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倡导穆斯林团结平

等，提出以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时期为榜样，表明伊斯兰政治思想家们力图重新肯

定和确立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和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重新阐释传统伊斯

兰教的理念和原则，伊斯兰政治思想家们力图把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与精神实质，与
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谋求抵制“世俗主义”和“西方文化”的
同时，也力图寻找适应伊斯兰世界自身历史和现实特点的“伊斯兰发展道路”。③

三、 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温和主义政治思想的区别

尽管四位伊斯兰政治思想家的观点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是否融入世俗的

“非伊斯兰社会”、是否发动“暴力圣战”和构建“乌玛”的具体形态等问题上，伊斯兰

温和派和极端派政治思想家之间却存在着巨大分歧。
第一，在如何处理同世俗世界关系的问题上，伊斯兰温和派思想家倡导“融入改

造”，而极端派思想家则主张“暴力反抗”。 库特布将现实社会视为“蒙昧”状态，在他

看来，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不应该居住在蒙昧社会之中。 他主张通过“迁徙”（ｈｉｊｒａ）和
暴力斗争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 库特布认为，与“蒙昧”进
行斗争是伊斯兰“先锋”的重要责任。 他号召组建“先锋队”来推动“伊斯兰国家”的
建立，穆斯林“先锋队”首先组成“信士小组” （ ｔａｎｚｉｍ），然后通过串联方式不断发展

壮大，最终在时机成熟时在当地建立乌玛。 “当一个人具有这种信仰时，从理论上来

讲，伊斯兰社会就开始了……３ 个人可以变成 １０ 个人，１０ 个人可以变成 １００ 个，１００
个变成 １，０００ 个，１，０００ 个变成 １２，０００ 个……这样，伊斯兰社会就会出现并巩固。”④

库特布提出，“先锋”必须与“蒙昧”彻底脱离，通过类似于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先知从

麦加迁徙至麦地那的方式，来组建新的乌玛。
法拉吉同样反对融入世俗社会，提出真正的穆斯林应当反抗当前的“非穆斯林

社会”。 他认为，真正的穆斯林应当勇于通过暴力方式反抗埃及政府的统治。 法拉

吉指出，政治的力量已经使得国家权力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只有运用暴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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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才能够彻底结束“非伊斯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法拉吉反对通过选举的和平手

段来建立“伊斯兰国家”，强调政党“在试图摧毁异教徒国家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反的

效果”，这是因为“我们必须与异教徒和叛教者合作，与他们共事，依照他们的原则行

事……我们还必须加入议会，按照一些他们的法令而不是真主的法令来组织我们的

行动”。 法拉吉认为，如果穆斯林向“非伊斯兰制度”妥协，那么只能使伊斯兰教法的

实施更加艰难。 “有人提出，如果所有的机构都充满穆斯林医生和穆斯林工程师，那
么异教徒的政治魅力自然会丧失，有朝一日穆斯林的法度自然会建立……这种说法

毫无道理……无论我们有多少穆斯林医生和工程师，他们都只是在帮助建立异教徒

国家。”①

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不同，伊斯兰温和主义政治思想家往往力求推动伊斯兰

政治思想与世俗政治体系的融合。 格尔达维曾提出将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与伊斯兰

政治传统进行融合。 “民主与伊斯兰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和谐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不

被民众所拥戴，那么这个人就无法组建自己的团体。”②“伊斯兰教认为，选举可以被

视为认证候选人资格的重要程序……如果我们在选举过程中增加一些前提条件，那
么这套选举程序就符合伊斯兰教教义，无论选举程序本身是否是借用于其他的文

明。”③针对西方社会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格尔达维指出，西方民主政治与伊斯

兰政治思想殊途同归。 “民主是建立在人民统治的基础上，而这与建立在真主法度

基础上的伊斯兰教法并不违背……大家所追求的，都是反对独裁统治，实现人民统

治……大家唯一关心的，是通过选举人民可以选出自己的统治者。 人民绝对不会在

选举中支持违背宪法和叛离真主的统治者。 如果统治者离经叛道、不听劝阻，那么

人民有权力推翻这样的统治者。”④

胡代比认为，“伊斯兰国家”与现代国家可以兼容，伊斯兰教法是伊斯兰国家的

根本特征，“伊斯兰国家”应当由正直的伊玛目领导，伊斯兰教法应成为“伊斯兰国

家”的基本法。 伊玛目的选举，不应看重血统，而要看重伊玛目的德行和知识。 在胡

代比看来，伊玛目、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法等概念是“伊斯兰国家”的重要标志，而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尊崇伊斯兰教法，那么就应当被视为具有“伊斯兰国家”的特质。

第二，对于“武装圣战”在伊斯兰信仰中的地位，伊斯兰温和派与极端派政治思

想家存在不同见解。 伊斯兰教主张和平、中正，号召穆斯林在“谨守中道”中“寻求一

条适中的道路”（２５：６７；１７：１１０）。 “圣战”本意为“奋斗”，在伊斯兰教义中，“武装圣

战”即“小圣战”是指穆斯林面对外来入侵时以刀剑进行防御的行为，“大圣战”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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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同内心的邪恶罪念进行斗争的行为。 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往往突出“武装圣

战”在伊斯兰教义中的作用以及“暴力”在伊斯兰信仰中的地位。 关于“圣战”在伊斯

兰极端主义思想中的作用，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它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运用具

有其正当性，但宗教极端主义对圣战的扭曲和滥用，既加剧了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

内部冲突，也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抗，并为西方妖魔化伊斯兰教提供

了口实”①。
库特布推崇“武装圣战”在重建伊斯兰国家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他指出，

“蒙昧社会总是积极主动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性。 蒙昧思想往往碾压一切，危及个人。
当蒙昧思想最终实现并且成为社会主流时，任何想要粉碎蒙昧意识和行为的努力都

将变得十分困难……在此情形下，单纯的理论斗争已经不再足够。 我们的目的是废

除蒙昧，代之以全新的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必要通过有组织、有计划

的‘武装圣战’，来推动新体系的建立。 我们应当坚信，我们要建立的全新的社会组

织和人际关系，要比旧有的蒙昧体系更加坚定、更有力量。”②库特布借此赋予“武装

圣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强调其目的是“在世间建立真主的国度，根据真主的意愿

安排人间事务；废除异教徒的力量和生活模式，抛弃不平等的政治体系，因为所有的

人都是真主所造，因此人人平等”③。 库特布认为，“武装圣战”的目的并不是捍卫穆

斯林的土地，而是要捍卫伊斯兰教法，因此打击“叛教者”也就具有了合理性与合

法性。
法拉吉也强调暴力和“武装圣战”的作用，认为真正的穆斯林应当勇于通过暴力

方式反抗埃及政府的统治。 法拉吉指出，政治的力量已经使得国家权力深入社会的

方方面面，而只有暴力的方式才能够彻底结束“非伊斯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传统

的伊斯兰学者倾向于将“圣战”阐述为“集体义务” （Ｆａｒｄ ａｌ⁃Ｋｉｆａｙａ），也就是和其他

穆斯林一起，在某一政治或者宗教权威的领导下，共同发动针对“异教徒”或者“叛教

者”的“武装圣战”。 法拉吉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不合时宜的。 他强调，当前伊

斯兰世界面临的极端政治形势，使得穆斯林需要将“圣战”从“集体义务”转化为“个
体义务”，如同穆斯林的五功一样履行和恪守。 法拉吉由此推断，乌里玛（ｕｌｅｍａ）④并

不可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和政府机构关系密切，另一方面是因为“宗教力量并不是

终结异教徒信仰的决定性力量”。⑤

与伊斯兰极端派政治思想家不同，伊斯兰温和派政治思想家反对贸然使用暴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第 ４ 页。
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ｓ， ｐ． ３２．
Ｉｂｉｄ．， ｐ． ７０．
指宗教学者。
Ｒｏｘａｎｎｅ Ｌ． Ｅｕｂｅｎ ａｎｄ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Ｑａｓｉｍ Ｚａｍａ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ｌ⁃Ｂａｎｎａ ｔｏ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 ｐ． ３２６．



对立与暴力：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特质刍议


力。 格尔达维认为，尽管穆斯林有义务改变世界，但不能盲目通过暴力方式来反抗

既有的社会现实。 “惩恶（ ａｌ⁃Ｍｕｎｋａｒ）扬善（ ａｌ⁃Ｍａｒｕｆ）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之

一……但是通过暴力方式来改变‘恶行’，必须得到全体穆斯林学者的共同认可。 否

则，随意的宣布惩恶扬善，就会带来邪恶和混乱。 如此一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意

运用暴力手段，强迫人们遵从自己的意志。”①格尔达维指出，当政府从事“恶行”时，
穆斯林应该谨慎地推翻这一政府，但前提是“拥有足够的武力”并“获得绝大多数人

民的支持”，同时组建一支能够接管政府并且带来改变的“先锋队”。 他强调，推翻

“恶行”的一方，必须确保自己的行为不会带来更大的“恶行”。 “伊斯兰学者们都认

为，如果阻止一个恶行的举动会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甚至会带来更加危险的后果，
那么面对这样的恶行我们应当保持沉默。”②

胡代比同样反对暴力，“穆兄会的暴力行径都是针对特定个人的报复行为。 伊

斯兰社会的转型，应当以社会和个人的转型为根本和出发点”③。 胡代比认为，建立

穆兄会旗下的军事组织“是极大的错误，需要予以纠正……真主之下绝无私密……
在伊斯兰教中绝对没有恐怖主义”④。 胡代比指出，穆兄会的主要职责是和平地“宣
教”，而不是暴力斗争。 “向人们宣教，教导人们成为虔诚的穆斯林，这是我们社团的

主要宗旨。”⑤

第三，在未来构建“乌玛”的具体形式上，伊斯兰极端派政治思想家倾向于严格

遵循伊斯兰教历史上“黄金时期”的模式，以伊斯兰教法来构建未来的“伊斯兰国

家”；而伊斯兰温和派政治思想家则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根据时代特点对伊斯兰

教法进行修订和补充。 尽管承认伊斯兰世界在近代以来不及西方世界在文化、科技

和经济方面繁荣先进，但库特布依然强调，“乌玛应当完全恢复伊斯兰传统样式，这
就可以再次展现出人类最权威的政治形态。 对于乌玛来说，我们有必要埋葬那些经

历了很多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扫除那些与伊斯兰和伊斯兰道路（ｍａｎｈａｊ）毫无关系的

行为与思想”⑥。
与伊斯兰极端派政治思想家不同，伊斯兰温和派政治思想家主张通过“创制”

（Ｉｊｔｉｈａｄ）来灵活处理伊斯兰教法原则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反对盲目照搬伊斯兰教法。
创制本意为“努力”，指伊斯兰教法学家根据《古兰经》和“圣训”，运用推理、类比等

方法，对新出现的事物和现象推演出与整个教法宗旨不相违背的结论和条规。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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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世纪后，逊尼派教法学家大多认为，“创制之门”已经关闭，后世教法学家只能够

“效仿”（Ｔａｑｌｉｄ），不能再有任何新的创制。① 格尔达维曾指出，“规则与法律需要与

我们的时代和环境相适应，应该根据伊斯兰教法，针对目标和文本进行灵活解读”②。
胡代比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新的社会现象不断产生，为解决新问题，伊斯兰

思想家应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勇于提出新的解释和典章，灵活运用伊斯兰教

法。③ 由此可知，胡代比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伊斯兰教法，而是赞同重开“创制之

门”，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充实伊斯兰教法体系。

四、 结语：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对立性”与“暴力性”

长期以来，如何处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Ｔａｗｈｅｅｄ）原则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

系，是伊斯兰政治思想家思考的核心问题，而温和主义思想家和极端主义思想家之

间的观点异同，也是围绕着“认主独一”原则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温和伊

斯兰和极端伊斯兰政治思想家都希望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

家”，都否认现存世俗主义主导的政府，抨击西方和世俗主义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负

面影响。 他们认为，西方和世俗主义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渗透，以及伊斯兰国家国内

政治领导层的腐败和堕落，是伊斯兰世界衰落的重要原因。 然而，如何缩小与西方

发达世界的差距，重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力量，伊斯兰温和派政治思想家和伊斯兰

极端派政治思想家观点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对“暴力性”和“对立性”的论述上。
以格尔达维为代表的伊斯兰温和派政治思想家承认“非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益

处，或是将“非伊斯兰”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予以伊斯兰式的解读，进而在伊斯兰的

语境下赋予其合法性，或者是通过分析指出这些思想的弊端，并通过“伊斯兰”予以

完善和改进，使之成为理想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蓝本。 伊斯兰极端派政治思想家

否定一切“非伊斯兰”的社会和政治形态，认为这是造成伊斯兰衰落的根本原因，因
此需要清除社会中一切“非伊斯兰”的特征；任何支持或者带有“世俗主义”、“西方”
或者其他“非伊斯兰”特征的人物、群体、族群甚至教派，也都因此成为伊斯兰极端主

义打击的对象。
另一方面，伊斯兰极端派政治思想家往往强调运用暴力手段建构“伊斯兰国

家”。 对于伊斯兰温和派政治思想家来说，“暴力”的使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且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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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与逊尼派不同，什叶派则主张在伊玛目隐遁之后，教法权威可以对教法进行新的解释。 学者普遍认

为，“创制之门”的关闭使得伊斯兰教失去了革新和发展的思想氛围。 参见丁隆：《创制与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

程》，载《中国穆斯林》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第 ２２－２３ 页。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ｓｌａｍ， ｐ． １１６．
Ｓａｎａ Ａｂｅｄ⁃Ｋｏｔｏｂ，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ｓ Ｓｐｅａｋ：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３， １９９５， ｐ． ３２８．



对立与暴力：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特质刍议


易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温和的宣教手段则能够通过渐进式的改革，逐
渐推动社会的伊斯兰化。 伊斯兰极端派政治思想家往往突出“伊斯兰地区”（Ｄａｒ ａｌ⁃
Ｉｓｌａｍ）和“战争地区”（Ｄａｒ ａｌ⁃Ｈａｒｂ）①之间的紧张对立，认为渐进式改革已无法打破

西方及其在伊斯兰世界“代理人”政府的力量，因此只能够诉诸暴力建立“伊斯兰国

家”。 法拉吉认为，“武装圣战”是“为了真主的事业而战斗”，因此并不复杂，也并不

需要太多时间来学习相关的繁文缛节。 “所有人都可以学习伊斯兰知识，但为了学

习知识而放弃圣战，并不是真正追求真主事业的人所应当秉持的观点。”②

与伊斯兰温和派政治思想家相比，伊斯兰极端派政治思想家强调当前伊斯兰世

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二元对立”，推崇运用暴力手段推翻非伊斯兰世界，建立“伊斯

兰国家”。 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伊斯兰极端思想往往突出“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之
间的对立，将现实的、“非伊斯兰”的领导人物视为“暴君” （ ｔａｇｈｕｔｉ）和“压迫者”
（ｚｕｌｍｉ），因此需要通过“武装圣战”来建立“真主主权” （Ｈａｋｉｍｉｙｙａｈ）。 库特布曾指

出，“人类社会只有两种社会形态，一种是伊斯兰的，另一种是蒙昧的。 伊斯兰社会

遵守伊斯兰信仰和道路，实行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组织，奉行伊斯兰道德和方

式。 蒙昧社会不尊崇伊斯兰，放弃伊斯兰信仰和概念，摒弃伊斯兰价值和标准，违背

伊斯兰法律法规，抛弃伊斯兰道德和方式。”③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而言，“任何不认

同他们所宣扬的暴力信条的人，都是‘非穆斯林’，包括穆斯林社会本身。”④

尽管伊斯兰极端分子宣扬建立“伊斯兰国家”，要求在“伊斯兰国家”内部实行

“伊斯兰教法”，而且“极端伊斯兰分子的思想主要源于传统的伊斯兰教义学和教法

学”，但是“就此断定伊斯兰传统思想应当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而负责

的观点并不正确”。⑤ 总之，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特质突出表现为片面强调伊斯兰

与非伊斯兰的绝对对立，并主张通过暴力手段重建实施伊斯兰教法的真正的伊斯兰

国家、伊斯兰社会、伊斯兰秩序。 这也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温和主义的本质区别所

在。 因此，厘清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温和主义的区别，既有利于认清极端主义的本质，
也有助于匡正伊斯兰教和平、中道的形象。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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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传统的伊斯兰社会将世界分为三个部分，即“伊斯兰地区”、“战争地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停火地

区”（Ｄａｒ ａｌ⁃Ｓｕｌ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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